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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学院关于派驻二级学院实验实训专员工作方案

根据学校 2022年 11月印发的桂院政人事〔2022〕44号《桂

林学院关于调整和优化二级学院及相关教学机构设置的通知》，

各二级学院成立实验实训中心；根据桂院政人事〔2022〕47号

《桂林学院关于深化大部制改革、优化职能教辅部门设置和职位

职数配备的通知》，资产与设备管理处需要向二级学院派驻实验

实训专员。为贯彻落实学校的工作要求，组织做好向二级学院派

驻实验实训专员的工作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落实学校确定的二级学院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工作要求，完

成向二级学院派驻实验实训专员的工作任务。

二、派驻人员

（一）派驻二级学院的实验实训专员，从资产与设备管理处

现有技术人员中选拔委派。根据桂院政人事〔2022〕47号通知

的要求，拟向除马克思主义学院外的其他 8个二级学院分别派驻

1名实验实训专员。

（二）派驻的人员及学院：韦加法派驻城市设计学院，李殷

峰派驻体育与健康学院，黄连强派驻理工学院，陈峻冬派驻教育

学院，郑高计派驻传媒与新闻学院，金云亮派驻管理工程学院，

陈文翰派驻人文学院，覃家奇派驻金融与法律学院。尹祖荣、黄

永恒、廖辉负责多媒体设备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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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工与职责

（一）派驻人员的日常工作，由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和二级学

院实训中心共同负责，接受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和二级学院实训中

心的共同领导和指导。

（二）二级学院实训中心主任负责指导派驻人员开展日常工

作，调动和发挥派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，及时将派驻人员的工作

情况反馈给资产与设备管理处。

（三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负责检查派驻人员的工作情况，协

调、解决派驻人员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为派驻人员的维修、维护

工作提供经费和技术支持。

（四）派驻人员要积极主动开展工作，为派驻学院做好教学

服务，派驻实验实训专员工作职责如下：

1.认真遵守和履行学校、资产与设备管理处、实训中心制定

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2.负责实训中心教学器材、教学仪器设备、实验实训室等的

日常管理和维修维护，负责派驻学院办公设备的维修维护，做好

实训中心的教学保障工作。

3.负责根据实训中心主任的工作要求，做好实训中心实验实

训室的教学准备工作，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。

4.负责组建和管理勤工助学学生团队做好实验实训室的日

常管理，督促保洁员做好实验实训室的保洁工作，检查保洁工作

完成情况，保持实验实训室的卫生、整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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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协助实训中心主任做好实验实训室建设的论证、建设实施

和项目验收工作。

6.开展实训中心制度建设，建立健全实训中心的技术文件档

案材料，按学校《档案管理办法》的工作要求及时收集、整理、

移交实验实训室工作档案材料。

7.做好实训中心固定资产的管理，参加学院和资产与设备管

理处组织的技术培训，熟练掌握实训中心设备、器材、软件的使

用。

8.完成资产与设备管理处每学期安排的值班工作。

9.完成资产与设备管理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向二级学院派驻实验实训专员，采取个人工作意愿、

二级学院实训中心主任意见、资产与设备管理处综合考虑等相结

合的工作方式，确保派驻工作科学合理，人员过渡稳定有序。

（二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委派派驻人员时，应与二级学院实

训中心共同明确派驻人员的工作职责。二级学院实训中心不得随

意安排派驻人员开展与其工作职责不相关的工作任务，确保派驻

人员正常履职。

（三）有条件的二级学院，派驻人员在二级学院实训中心办

公，暂时没有条件的二级学院，派驻人员在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办

公，待有条件后再按派驻关系到二级学院实训中心办公。

（四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组织做好派驻人员的工作分工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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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实训室按原立项申报情况进行梳理和划分，消除派驻人员之

间交叉工作。

五、管理与考核

（一）派驻专员的人事关系保留在资产与设备管理处，由资

产与设备管理处统一进行派驻人员管理和工作调配。

（二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尽快拟定《桂林学院实训中心工作

规程》（暂定名），明确资产与设备管理处和二级学院实验实训

中心、实训中心主任和派驻实验实训专员各自的工作职责和工作

界线，规程经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印发施行。

（三）派驻人员的工作考核由二级学院和资产与设备管理处

共同完成，具体考核办法由资产与设备管理处根据学校人力资源

处的考核要求另行制定。

桂林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3年 10月 23日印发


